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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4、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

大会进行审议表决。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的建议和监督。 

四、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根据股东（特别

是公众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对公司正在实施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评

估，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计划。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

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认真研究和

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

宜，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五、公司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

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

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

充分维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

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六、股东利润分配意见的征求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回答投资者的日常咨询，充分

征求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对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及利润分配的意见及诉求，及

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七、本规划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修订时亦同。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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